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
“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公示认定活动的公告
进一步推进全县“守合同重信用”企业公示活动的深入开展，增强企业诚信、守法理念，鼓励企业加强合同和信用管理，促进我县企业信用体系建设，改善和优化社会信用环境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。根据省、州工商局工作部署和要求，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近期开展2014--2015年度“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公示认定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报名范围：全县各类企业

二、报名条件：
申请参加2014年-2015年“守合同重信用”活动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申请参加“守合同重信用”活动的企业，应是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中的守信企业，在生产、流通、金融、纳税、财务、统计、环境保护、劳动用工等方面信用良好，两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；

2、企业领导法律意识强，坚持诚信经营，具有较强的合同管理水平，了解本单位合同订立、履行状况；

3、企业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合同信用管理制度，有专(兼)职合同信用管理机构和人员，并有企业领导负责日常合同信用管理工作；

4、企业在订立和履行合同中坚持遵法守约，诚实信用；    

5、企业签订的合同，除不可抗力、对方当事人违约以及依法变更、解除外，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，合同履约率达到百分之百；

6、企业通过加强合同信用管理工作，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提升经营管理水平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；

7、市场开拓意识和竞争意识较强，具有开拓州内市场和省内外市场能力；

8、产品或服务在省内外市场上有较高的知名度，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，社会信誉度较高；

三、报名时间：

报名从即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为止
四、报名地点：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规范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692——7171763

本次“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公示认定活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请广大企业踊跃报名参加。

特此公告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二O一六年五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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